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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4：確認請款主檔、明細及憑證資料 

確認請款憑證、請款明細資料及請款主檔資料，點選[編輯計畫憑證]、[編輯計畫明細]或[編

輯計畫主檔]面版，即可查閱所輸入之資料。 

點選[回主檔列表]。 

 

 

 

 

 


 



 

STEP5：傳送第 1 張粘存單[109-FNBX-70026]請款主檔及列印粘存單 

於請款主檔列表中，點選 [傳送]，此時系統會出現確認對話方塊，點選[確定]按鈕將一般請

款資料傳送至財務處進行審核。注意，一般請款資料經傳送後，只要財務處未點收前皆可

以撤回修改。 

點選[列印]，列印粘存單共計 2 頁，並檢附相關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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